
广东佰朋实业有限公司 

大气污染物、水污染物减排计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单编号：FM-ED-061/A0 

序

号 
排放类型 排放源名称 管理目标 

减排目标 

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

1 

生产废气、生活

废气 

（有组织排放） 

1、表面涂布及印

刷烘烤废气； 

2、食堂油烟废气 

符合环评批复的

排放限值: 

NOX≤3.743 吨 

SO2≤0.056 吨 

VOCs≤8.631

吨 

目标 

NOX≤3.743 吨 

SO2≤0.056 吨 

VOCs≤8.631 吨 

NOX≤3.70 吨 

SO2≤0.055 吨 

VOCs≤8.50 吨 

NOX≤3.60 吨 

SO2≤0.054 吨 

VOCs≤8.40 吨 

NOX≤3.50 吨 

SO2≤0.053 吨 

VOCs≤8.30 吨 

NOX≤3.40 吨 

SO2≤0.052 吨 

VOCs≤8.20 吨 

实际 

NOX：2.712 吨 

SO2：0.0 吨 

VOCs：1.675 吨 

NOX：2.127 吨 

SO2：0.0 吨 

VOCs：1.677 吨 

   

2 

生产废水、生活

废水 

（有组织排放） 

1、表面前处理废

水 

2、生活废水 

符合环评批复的

排放限值: 

COD≤5.804 吨 

氨氮≤0.375 吨 

目标 
COD≤5.804 吨 

氨氮≤0.375 吨 

COD≤5.7 吨 

氨氮≤0.37 吨 

COD≤5.6 吨 

氨氮≤0.36 吨 

COD≤5.5 吨 

氨氮≤0.35 吨 

COD≤5.4 吨 

氨氮≤0.34 吨 

实际 
COD：0.3553 吨 

氨氮：0.0171 吨 

COD：0.7766 吨 

氨氮：0.373 吨 
   

要求：1、至少每五年由管理代表组织对减排计划进行一次复审； 

2、在出现任何超过内部或外部规定的排放限值后、在企业出现控制缺陷迹象时，对此计划进行审查。 

 

 

 

编制/日期：  叶华亮  2025 年 5 月 12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：黄明超 


